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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進您好︰ 

首先，感謝各位對綠能科技的支持與愛護。九十七年度是綠能科技快速成長的一年，也

是挑戰不斷的年度。我們在矽晶圓晶片技術的精進，讓綠能以不增加額外投資的方式，將 80
台長晶爐自 97 年初 200MW 的年產能，至 97 年底將年產能迅速提升至 300MW，堅定了綠能

在產業界 tier-one 優質晶片廠商與技術的領先位置。而綠能的太陽能薄膜產線，不但是台灣第

一家量產的 8.5 代模組產線，也是全球前三家量產超大尺寸太陽能模組廠商，顯示出綠能成

功結合大同集團及華映技術策略優勢，讓綠能迅速成為世界級太陽能企業。除了經營與技術

團的努力、客戶不間斷的肯定外，更重要的是各位股東先進的愛護支持，讓成立僅六年的綠

能得以造就目前的產業地位。在此向各位致上誠摯的感謝。 

當然，太陽能產業瞬息萬變，市場對企業的挑戰是不斷甚至更艱鉅的。去年下半年的金

融海嘯席捲全球，新興的太陽能產業也無法倖免；金融市場的緊縮連動各產業的經營危機，

也讓太陽能產業提前產生市場洗牌與淘汰效應。不過正因如此，綠能長久以來經營的技術、

品質與信譽反而更為突顯，在動盪之中綠能得以穩固的供應鏈與高階技術提升，不但持續獲

利，同時確立了綠能在太陽能產業的位置。 

今年年初以來市場景氣渾沌，對太陽能產業或是艱辛的，但綠能將視其為力爭上游的時

機。綠能在結晶矽晶片事業上正持續轉換效率、晶片薄化與耗材減用回收等技術提升。在薄

膜事業則不斷提高良率與產能，持續取得 TUV 及 UL 國際認證，並期在今年底到達 50MW
的年產能目標。在客戶行銷上，除了與上下游密切合作外，積極開發新興市場潛力客戶群，

建構國際市場通路，以逐步完成綠能在全球的行銷網絡。希望各位股東先進不吝指教，支持

綠能科技在全球太陽能市場持續成長茁壯。 

 

以下針對九十七年度的營運報告及九十八年度營運計劃概要說明如下︰  

一、九十七年度營業報告 

1.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96 年度 97 年度 成長率 (％) 

營 業 收 入 5,042,005 8,788,993 74.32 

營 業 毛 利 948,037 2,072,554 118.62 

營 業 利 益 758,298 1,591,950 109.94 

稅 前 淨 利 741,763 1,606,999 116.65 

稅 後 淨 利 621,802 1,468,051 1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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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九十七年度之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8,788,993 仟元較九十六年度 5,042,005 仟元，成

長 74.32%，九十七年度稅前純益 1,606,999 仟元也較去年同期成長 116.65%，顯示九十七年度

公司營運在穩健中大幅成長。 

 

2.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分析項目 96 年度 97 年度 

流動比率(%) 102.37 186.39

速動比率(%) 36.15 64.52

償債能力(%) 

利息保障倍數(倍) 12.35 22.32

應收款項週轉率(次) 16.82 17.80

應收款項平均收現日數 22 21

存貨週轉率(次) 2.69 3.13

平均銷貨日數 136 117

固定資產週轉率(次) 2.29 1.99

經營能力  

總資產週轉率(次) 1.01 0.89

資產報酬率(%) 13.40 15.37

股東權益報酬率(%) 31.19 36.63

營業(損)益 87.77 148.50佔實收資

本比率(%) 
稅前(損)益 85.85 149.91

純益(損)率(%) 12.33 16.70

每股盈餘(虧損)(元) 6.65 13.91

獲利能力(%) 

財務槓桿度 1.09 1.05

 

3.研究發展狀況 

在製程研發部門，本公司九十七年度已完成開發數項新產品如下︰ 

(1) 5 吋、6 吋單晶矽太陽能矽晶片(厚度 180μm)  

(2) 5 吋、6 吋多晶矽太陽能矽晶片(厚度 180μm)  

為使公司產品更具競爭力，本公司於 98 年投入大晶錠生產技術研究及高效率晶片

開發；薄膜事業之研發方向將著重於半穿透性模組及模組耐風壓強度之開發。 

 



 

 3

二、九十八年度營運計劃概要 

1.經營方針 

(1)秉持永續經營之理念，結合行銷策略及生產，擴展營運規模，提高市場佔有率。 

(2)以資本市場完善之金融工具，配合公司整體發展策略，充分支應未來營運規模所需

資金。 

(3)積極發展水平整合，調整產品結構並擴充產品線，提升公司獲利能力。 

(4)鞏固原有優勢，整合內外部資源，加速薄膜太陽能電池及新技術研發。 

(5)嚴格要求品質，持續強化生產製程良率，維繫客戶的信賴與合作。 

(6)金融風暴下，嚴格債信控管及監督作業。 

2.預期銷售數量及依據 

為配合市場需求及擴大市場佔有率，公司將致力於多晶矽達到年產能 300MW 的水

準，以持續供應公司成長的動能，創造利潤；98 年薄膜事業以年產能 50MW 為目標，

將持續提升良率與產能，以保持產業領先地位。惟今年各國受整體金融環境及產業調

整影響，將保持彈性因應市場急遽變化。 

3.重要之產銷政策 

(1)生產政策 

持續提昇現有技術與設備，提昇產能，預計 98 年第三季止完成增加線切割機 15
台。 

提高生產效率及良率，以降低生產成本。 

持續強化品質控管，確保客戶之權益。 

(2)行銷政策 

短期發展策略 

a.面對風暴影響，加強上、下游夥伴溝通、合作、共渡難關。 

b.根據對客戶之承諾與產業發展趨勢調整產量，增加運作彈性空間。 

c.提高單位重量材料產出的晶片數，及加強研發，提高薄膜太陽能電池模組轉

換效率，創造價值。 

d.持續提高員工素質，改善製程，降低生產成本。 

e.加強內控與績效考核，落實公司治理的同時，激勵員工，留才生根。 

長期發展策略 

a.與國內外客戶的雙向合作以滿足客戶的需求，穩固並強化供需關係。 

b.以整體產業發展為基礎，進行新成長點的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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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來公司發展策略 

本公司成功建立多晶矽晶片及晶錠的產銷市場，近期並將觸角延伸至薄膜太陽能電

池領域，今年除了積極取得歐洲 TUV 及 UL 兩大機購的產品認證外，更積極怖局大陸

市場隨著產能的擴充及增加產品服務項目，不僅可望大幅提升銷售額，更可分散產業風

險，提升核心競爭力，建構穩固的獲利結構，以達公司永續發展。 

目前公司製程技術研發上，除了將矽晶片薄化至 180um 的厚度、高轉換效能之太

陽能晶片，減少矽料使用並提高晶片的產出，薄膜太陽能電池的研發更是另一項重要任

務。 

在全球暖化、生態環境驟變及環保意識抬頭，刺激替代性能源需求，世界各國均以

實際的法令及獎勵，帶動太陽能產業需求。綠能將持續對歐、美及亞洲市場進行佈局，

期待營收獲利能繼續創下新高。 

5.受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外部環境競爭方面，受到全球金融海嘯，全球景氣面臨衰退下滑的考驗，預估今年

整體產業成長趨緩，除穩固既有客源外，更努力開拓新市場將風暴影響減低。 

法規環境方面，各國政府相繼提高且明訂未來再生能源佔電力供應的比例及推行太

陽能系統補助計劃，而我國之再生能源法案，立法院亦積極推動中。未來，在各國持續

推行優惠補助措施之誘因下，全球大廠無不擴充產能，而在生產規模大幅成長及未來技

術能力可望進一步提昇之影響下，不論太陽能電池或太陽光電系統均有價格普及化的趨

勢，且依工研院材料所之估計，經由各種研究開發可提高發電效率，改善成本，至 2015
年太陽能光電之發電成本將可與傳統電力相競爭，而此一趨勢則更將帶動太陽能光電產

業之發展榮景。 

隨著全球太陽能市場需求的快速成長，整體經營環境對綠能長期發展有相當大的助

益，本公司將秉持永續經營的理念，持續強化自身競爭優勢，並盡最大的努力達成所設

定的目標。 

追求卓越，謀求股東最大利益是本公司的目標與使命。未來公司將持續以穩健、踏

實的步伐努力提昇公司的競爭力，使公司穩定成長。更希冀在各位股東的督促之下，能

達成發展目標並為環境保護善盡社會責任，貢獻心力。 

敬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林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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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一、設立日期： 

民國 93 年 6 月 16 日 

二、公司沿革 

年月  重   要   紀   事 

93.06  綠能科技(股)公司正式成立，資本額為新台幣壹佰萬元。 

93.07  現金增資新台幣貳億肆仟玖佰萬元整，增資後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貳億伍

仟萬元整。 

93.12  成立「綠能科技(股)公司觀音廠」。 

94.02  觀音廠正式啟用。 

94.02  現金增資新台幣肆億元整，增資後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陸億伍仟萬元整。

94.05  產出綠能科技第一個晶錠(ingot)。 

94.05  現金增資新台幣壹億元整，增資後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柒億伍仟萬元整。

94.06  產出綠能科技第一片太陽能晶片(wafer)。 

95.07  補辦公開發行 

95.08  登錄興櫃股票掛牌交易 

96.06  現金增資新台幣伍仟萬元整，增資後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捌億元整。 

 
 盈餘轉增資新台幣陸仟萬元及員工紅利轉增資肆佰萬元整，增資後實收資

本額達新台幣捌億陸仟肆佰萬元整。 

96.11  證期局核准上市 

97.01  股票正式掛牌上市 

97.04  取得環安管理系統 ISO14001：2004 認證 

97.04  取得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OHSAS18001：2007 認證 

97.06  盈餘轉增資新台幣 96,520 仟元及員工紅利轉增資 10,280 仟元整，增資後

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1,072,000 仟元整。 

97.10  發行國內第一次可轉換公司債新台幣十五億元。 

97.10  轉投資「宇駿(濰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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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司治理報告 

一、組織系統 

(一)組織圖(截至民國 98 年 03 月 31 日止) 

 

 

 

 

 

 

 

 

 

 

 

 

 

(二)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部門名稱 主    要    工    作    職    掌 

稽核室 
1.檢查評估內部控制制度之妥當性，督導其有效運作。 
2.公司業務、財務、營運狀況之稽核、異常分析及提供改善建議方案。 
3.檢查公司資產安全，協助管理階層落實公司內部規章及各項規定之遵行。 

策略行銷處 
1.訂單、發票、出貨及應收款程序處理。 
2.合約審議及銷售計劃擬定。 
3.市場調查、分析、業務行銷及客戶服務。 

財務部 

1.會計交易事項之記錄及憑證、帳冊文件之保管、報表作業之擬定與執行。 
2.公司一切收支之管制，現金、票據、有價証券之保管、收支簽發與記錄。 
3.財務營運計劃之分析及資金預算之編製和資金籌措及調度。 
4.建築營繕事項之辦理及不動產管理事項之辦理。 
5.固定資產之編號，移轉作業之審核及稅務處理。 
6.綜合所得稅之代扣、報繳與扣繳憑單之填寫，稅務申報之處理作業。 
7.會計師查核之配合作業。 
8.原物料、半成品、成品之盤點稽核。 
9.產品成本之計算與分析。 
10.募資作業之辦理。 
11.轉投資事業之控管。 

董事會 審計委員

稽核室 

股東大會

薄
膜
事
業
處

資
訊
部 

環
安
部 

人
事
部 

採
購
處 

財
務
部 

企
劃
處 

品
質
系
統
處

投
資
人
關
係
室

策
略
行
銷
處

晶
片
事
業
處

董事長 

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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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名稱 主    要    工    作    職    掌 

投資人 

關係室 
1.建立外部投資人與企業之溝通管道並規劃 

企劃處 1.建廠規劃及相關業務整合。 
2.執行與推動公司之各項專案 

人事部 
1.人力開發、管理及規章制度訂定，教育訓練計劃之研擬與執行。 
2.員工福利、薪資、獎金之計算與發放。 
3.協助總經理擬定各項管理制度與執行專案。 

品質系統處 ISO 系統及 ISO 文件控管。 

晶片事業處 

1.生產計劃之擬定、執行與控制。 
2.材物料、成品入出庫管控及出貨管理。 
3.良率控制與品質異常反應、分析及改善執行；客戶抱怨處理。 
4.全公司品質保證之計劃與執行，品質檢驗與控管。 
5.協力廠商之協調、督導及評鑑管理。 
6.製程不良分析與改善，規範訂定與修訂。 
7.太陽能晶圓系列產品之研究改良及相關新產品之開發。 
8.採購計劃之制定與執行。 
9.製程 IE 工時檢測、訂定、統計、修正。 
10.設備儀器的維護保養、修理與校正。 
11.執行各項總務、事務管理、資產管理協調事宜等工作。 
12.廠務系統的設計、管理與操作維護保養、修理。 
13.確保水、電、氣供應與品質。 

環安部 1.安全衛生及環保之制度訂定及執行。 

資訊部 

1.執行公司電腦化軟硬體維護、規劃。 
2.導入公司 ERP 系統及日後維護、報表開發。 
3.導入開發公司生產管理系統及日後維護、報表開發。 
4.規劃電話、門禁、CCTV 系統及日後維護。 
5.辦公室電腦化規劃導入、維護。 

採購部 

1.生產性用料、設備、廠務各項採購作業。 
2.協力廠管理及評鑑與採購相關之項目。 
3.協調及支援機器、儀器、土木水電工程發包之採購作業、 
4.第二來源開發。 
5.建立完整的供應鏈。 

薄膜事業處 

1.非晶矽薄膜、設備評估及規格洽談。 
2.薄膜建廠廠房、無塵室規劃。 
3.設備立上、驗收與參數調整。 
4.技術移轉、教育訓練（專利論文閱讀、撰寫）。 
5.製程問題追踨改善、良率提升、製程優化、新製程開發。 
6.資材、原物料評估。 
7.量產設備定期維護。 
8.薄膜產品業務市場開發。 

 



 

 8 

二、董事、監察人、總經理、副總經理、協理、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料 

1.董事及監察人資料 

(1)董事及監察人資料表  

98 年 3 月 24 日；單位：股；%  

選任時 
持有股份 

現在 
持有股份 

配偶、

未成年

子女現

在持有

股份

利用他

人名義

持有股

份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 
關係之其他主管、董事

或監察人 
職稱 姓名 

選(就)任 
日期 

任期 
初次選任

日期 

股數 
持股

比例
股數 

持股

比例

股

數

持

股

比

例

股

數

持

股

比

例

主要經(學)歷 
目前兼任本公司 

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職稱 姓名 關係 

董事長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林蔚山 96.05.22 3 年 93.06.16 57,921,000 77.228 64,313,778 59.99 － － － －

美國華盛頓大學經營研究所碩士 
大同公司董事長兼總經理 

註 1 董事 林郭文艷 配偶 

董事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林郭文艷 96.05.22 3 年 93.06.16 57,921,000 77.228 64,313,778 59.99 － － － －

美國馬里蘭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及大同工學院經濟學講師 
大同公司執行副總經理 

註 2 董事長 林蔚山 配偶 

董事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林和龍 96.05.22 3 年 93.06.16 57,921,000 77.228 64,313,778 59.99 － － － －

清華大學材料研究所碩士 
尚志半導體公司董事及總經理 

註 3 無 無 無 

董事 
漢友投資顧問(股)公司

代表人：陳書瀚 96.05.22 3 年 96.05.22 70,000 0.093 － － － － － －

台灣大學財務金融研究所碩士 
中華開發工業銀行 
漢友創投投資部 

註 4 
漢友創投協理 
天工通訊董事代表人 
碩天科技董事代表人 

無 無 無 

董事 唐遠生 96.05.22 3 年 93.06.16 10,000 0.013 12,500 0.01 － － － －
美國加州大學電機研究所碩士 
大同新事業育成處協理 

大同(股)公司協理 無 無 無 

董事 陳繁雄 96.05.22 3 年 96.05.22 2,000 0.003 2,509 0.002 － － － －
大同工學院機械系畢 
大同工學院教授 

大同大學榮譽教授 
高力熱處理公司獨立董事 

無 無 無 

獨立 
董事 

王居卿 96.05.22 3 年 96.05.22 － － － － － － － －

台灣大學商學博士 
大同公司海外業務經理 
淡江大學企業管理系教授兼系主任 

註 5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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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時 
持有股份 

現在 
持有股份 

配偶、

未成年

子女現

在持有

股份

利用他

人名義

持有股

份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 
關係之其他主管、董事

或監察人 
職稱 姓名 

選(就)任 
日期 

任期 
初次選任

日期 

股數 
持股

比例
股數 

持股

比例

股

數

持

股

比

例

股

數

持

股

比

例

主要經(學)歷 
目前兼任本公司 

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職稱 姓名 關係 

獨立 
董事 

邱柏松 96.05.22 3 年 96.05.22 － － － － － － － －

日本慶應大學商學博士 
坤達企業公司總經理 
中正大學企管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及企研所所長 

中正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副教授 無 無 無 

獨立 
董事 

涂登才 96.05.22 3 年 96.05.22 － － － － － － － －
美國愛荷華州立大學經濟學博士 
傑克商業自動化公司顧問 

銘傳大學財務金融系副教授 
元球國際公司董事 

無 無 無 

監察人

(註 8) 
尚志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王隆潔 96.05.22 3 年 93.06.16 800,000 1.067 － － － － － －

大同大學經營研究所碩士 
大同公司秘書處處長 

註 6 無 無 無 

監察人

(註 8) 
田乾隆 96.05.22 3 年 96.05.22 － － － － － － － －

大同工學院事業經營學系 
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查帳員 
上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中禎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無 無 無 

監察人

(註 8) 
馬嘉應 96.05.22 3 年 96.05.22 － － － － － － － －

美國俚海大學商學博士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及系主任 

註 7 無 無 無 

註 1：大同(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理、中華映管(股)公司董事長、福華電子(股)公司董事長、尚志半導體(股)公司董事長、綠能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大同綜合訊電(股)公司董事長、尚志資產開發(股)公司董事長、

尚志精密化學(股)公司董事長、台灣通信工業(股)公司董事長、大同奧的斯電梯(股)公司董事長、尚志精機(股)公司董事長、大同發那科自動化(股)公司董事長、拓志光機電(股)公司董事長、大同越南責任

有限公司董事長。 
註 2：大同(股)公司公司執行副總經理、大同世界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大同電信(股)公司董事長、精英電腦(股)公司董事長、大同電子科技(江蘇)公司董事長、大同墨西哥公司董事長、大同電線電纜科技(吳江)

公司董事長、大同捷克公司董事長、大同荷蘭公司董事長。 
註 3：綠能科技(股)公司總經理、尚志半導體(股)公司董事、金盛發有限公司董事、宇駿集團有限公司董事、能耐國際有限公司董事、宇駿(濰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註 4；97 年 9 月 15 日辭任。 
註 5：淡江大學企業管理學系教授兼 EMBA 執行長、柏騰科技公司董事。 
註 6：中華電子投資公司董事、尚志投資公司董事、通達國際公司董事兼總經理、尚志精密化學公司監察人、大同公司秘書處處長。 
註 7：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專任教授、立錡科技公司獨立董事、鼎汶科技公司獨立董事、國票金融控股公司獨立董事、宇環科技監察人。 
註 8：本公司已於 97 年 5 月 16 日股東會通過修訂公司章程，並於 97 年 6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設置審計委員會，負責執行法令規定有關監察人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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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98 年 3 月 24 日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尚志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98 年 3 月 24 日 

法人名稱 法人之主要股東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大學 

大同高級中學 

中華電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開發工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11

(4)董事及監察人資料： 

是否具有五年以上工作經驗 
及下列專業資格 符合獨立性情形（註 3） 

              條件 
 
 
 
 
 
姓名 

商務、法務、

財務、會計或

公司業務所須

相關科系之公

私立大專院校

講師以上 

法官、檢察

官、律師、會

計師或其他與

公司業務所需

之國家考試及

格領有證書之

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 

商務、法務、

財務、會計或

公司業務所須

之工作經驗
1 2 3 4 5 6 7 8 9 10 

兼任其他

公開發行

公司獨立

董事家數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林蔚山   ˇ   ˇ   ˇ ˇ  ˇ  －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林郭文艷 

ˇ  ˇ   ˇ   ˇ ˇ  ˇ  －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林和龍 

ˇ  ˇ   ˇ   ˇ ˇ ˇ ˇ  － 

漢友投資顧問(股)公司

代表人：陳書瀚(註 1)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唐遠生   ˇ   ˇ   ˇ ˇ ˇ ˇ ˇ － 

陳繁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 

王居卿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邱柏松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涂登才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尚志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王隆潔(註 2)   ˇ      ˇ ˇ ˇ ˇ  － 

田乾隆(註 2)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馬嘉應(註 2)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3 

註 1：於 97 年 9 月 15 日解任。 
註 2：本公司已於 97 年 5 月 16 日股東會通過修訂公司章程，並於 97 年 6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負責執行法令規定

有關監察人之職權。 
註 3：各董事、監察人於選任前二年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 

(1)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

獨立董事者，不在此限)。 
(3)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非前三款所列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五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

僱人。 
(6)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來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理事）、監察人（監事）、經理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7)非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

事（理事）、監察人（監事）、經理人及其配偶。 
(8)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9)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0)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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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經理、副總經理、協理、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料                                                          
98 年 3 月 24 日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年

子女持有股份

利用他人名義

持有股份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關係之經理人 
職稱 姓名

選(就)任 
日期 

股數 持股 
比率 股數

持股

比率
股數

持股

比率

主要經(學)歷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職稱 姓名 關係 

總經理 林和龍 93.08.13 198,539 0.19% － － － － 
清華大學材料研究所 
大同大學材料所副教授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總經理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董事、 
金盛發有限公司董事、 
宇駿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能耐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宇駿(濰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 － － 

副總經理 林士源 98.01.01 18,930 0.02% － － － － 
大同大學材料工程研究所 
大同富士電化工程師 
中德電子生產處長 

－ － － － 

副總經理 李宇琦 96.12.01 11,220 0.01% － － － － 台灣大學材料研究所 
中華映管廠長 － － － － 

經理 熊穉麟 95.03.24 4,550 0.004% 1,183 0.001 － － 
台北大學企業管理系 
大同壓鑄(股)公司財務課長 
大同(股)公司三峽廠主計課長

宇駿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宇駿(濰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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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年度支付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 

(1) 董事(含獨立董事)、監察人、總經理及副總經理之酬金 

單位：仟元 

董事酬金 兼任員工領取相關酬金 

報酬(A) 

(註 2) 

退職退休金

(B) 

盈餘分配之酬

勞(C) 

(註 3) 

業務執行費

用(D) 

(註 4) 

A、B、 C 及

D 等四項總

額占稅後純

益之比例% 

(註 11) 

薪資、獎金及

特支費等(E) 

 (註 5) 

退職退休金

(F) 

盈餘分配 

員工紅利 

(G)(註 6) 

員工認股權

憑證得認購

股數 

(H)(註 7) 

A、B、C、D、
E、F 及 G 等

七項總額占

稅後純益之

比例(註 11) 

本公司 

合併報

表內所

有公司 

(註 8) 

職稱 
姓名 

(註 1) 

本 

公 

司 

合併

報表

內所

有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合併

報表

內所

有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合併

報表

內所

有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合併

報表

內所

有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合併

報表

內所

有公

司 

(註
8) 

本公

司 

合併

報表

內所

有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合併

報表

內所

有公

司 

(註 8)

現

金

紅

利

金

額

股

票

紅

利

金

額

現

金

紅

利

金

額

股

票

紅

利

金

額

本

公

司

合併

報表

內所

有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合併

報表

內所

有公

司 

(註 8) 

有無領

取來自

子公司

以外轉

投資事

業酬金

(註 12) 

董事長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林蔚山 

董事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林郭文艷 

董事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林和龍 

董事 
漢友投資顧問(股)公司 
代表人：陳書瀚 

董事 唐遠生 

董事 陳繁雄 

獨立董事 王居卿 

獨立董事 邱柏松 

獨立董事 涂登才 

－
 

－
 

－
 

－
 

13,212 

13,212 

525 

525 

0.94%
 

0.94%
 

5,108 

5,208 

- - 

－
 

3,000 

－
 

3,000 

－
 

－
 

1.49%
 

1.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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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金級距表 

董事姓名 

前四項酬金總額(A+B+C+D) 前七項酬金總額(A+B+C+D+E+F+G) 給付本公司各個董事酬金級距 

本公司(註 9) 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註 10) 
I 

本公司(註 9) 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註 10) 
 J 

低於 2,000,000 元 陳繁雄、唐遠生、邱柏松、

涂登才、王居卿 
陳繁雄、唐遠生、邱柏松、

涂登才、王居卿 
陳繁雄、唐遠生、邱柏松、

涂登才、王居卿 
陳繁雄、唐遠生、邱柏松、 

涂登才、王居卿 
2,000,000 元(含)  ～   5,000,000 元(不含)     
5,000,000 元(含)  ～  10,000,000 元(不含)     

10,000,000 元(含)  ～  15,000,000 元(不含)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15,000,000 元(含)  ～  30,000,000 元(不含)     
30,000,000 元(含)  ～  50,000,000 元(不含)     
50,000,000 元(含)  ～ 100,000,000 元(不含)     

100,000,000 元以上     
總計 6 人 6 人 6 人 6 人 

註 1：董事姓名應分別列示(法人股東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分別列示)，以彙總方式揭露各項給付金額。 
註 2：係指最近年度董事之報酬(包括董事薪資、職務加給、離職金、各種獎金、獎勵金等等)。 
註 3：係填列最近年度盈餘分配議案股東會前經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之董事酬勞金額。 
註 4：係指最近年度董事之相關業務執行費用(包括車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車等實物提供等等)。如提供房屋、汽車及其他交通工具或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揭露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 或

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金、油資及其他給付。另如配有司機者，請附註說明公司給付該司機之相關報酬，但不計入酬金。 
註 5：係指最近年度董事兼任員工（包括兼任總經理、副總經理、其他經理人及員工）所領取包括薪資、職務加給、離職金、各種獎金、獎勵金、車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車等實物提供等等。如

提供房屋、汽車及其他交通工具或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揭露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或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金、油資及其他給付。另如配有司機者，請附註說明公司給付該司機之相關報酬，但

不計入酬金。 
註 6：係指最近年度董事兼任員工（包括兼任總經理、副總經理、其他經理人及員工）取得員工紅利（含股票紅利及現金紅利）者，應揭露最近年度盈餘分配議案股東會前經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員工紅利金額，

若無法預估者則按去年實際配發比例計算今年擬議配發數，並另應填列附表一之三。其股票紅利金額上市上櫃公司應以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公平價值(係指資產負債表日之收盤價)計算之；

若非上市上櫃公司則以盈餘所屬年度會計期間結束日之淨值計算之。 
註 7：係指截至年報刊印日止董事兼任員工（包括兼任總經理、副總經理、其他經理人及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數(不包括已執行部分)。 
註 8：應揭露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董事各項酬金之總額。 
註 9：本公司給付每位董事各項酬金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露董事姓名。 
註 10：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每位董事各項酬金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露董事姓名。 
註 11：稅後純益係指最近年度之稅後純益。 
註 12：a.本欄應明確填列公司董事「有」或「無」領取來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相關酬金。 

b.若填列「有」者，得自願性填列所領取酬金金額，並應依公司董事於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所擔任身分別所領取之酬金，併入酬金級距表之 I 及 J 欄，並將欄位名稱改為「所有轉投資事業」 
c.酬金係指本公司董事擔任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等身分所領取之報酬、酬勞、員工紅利及業務執行費用等相關酬金。 

＊本表所揭露酬金內容與所得稅法之所得概念不同，故本表目的係作為資訊揭露之用，不作課稅之用。 
附註：本公司 97 年度實際給付董事退職退休金及屬退職退休金費用化之提列或提撥數共計新台幣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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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察人之酬金：  

單位：仟元 
監察人酬金 

報酬(A)(註 2) 退職退休金(B) 
盈餘分配之酬勞(C) 

(註 3) 

業務執行費用(D) 

(註 4) 

A、B、C 及 D 等四項總額

占稅後純益之比例 

(註 8) 
職稱 

姓名 

(註 1) 

本公司 

合併報

表內所

有公司

(註 5) 

本公司

合併報表內

所有公司 

(註 5) 
本公司

合併報表內

所有公司 

(註 5) 
本公司 

合併報表內

所有公司 

(註 5) 
本公司 

合併報表內

所有公司 

(註 5) 

有無領取來

自子公司以

外轉投資事

業酬金 

(註 9) 

監察人 尚志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王隆潔 

監察人 田乾隆 

監察人 馬嘉應 

－ － － － － － 90 90 0.006% 0.006%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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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金級距表 

監察人姓名 

前四項酬金總額(A+B+C+ D) 給付本公司各個監察人酬金級距 

本公司(註 6) 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註 7) E 

低於 2,000,000 元 馬嘉應、田乾隆、王隆潔 馬嘉應、田乾隆、王隆潔 
2,000,000 元(含)  ～   5,000,000 元(不含)   
5,000,000 元(含)  ～  10,000,000 元(不含)   

10,000,000 元(含)  ～  15,000,000 元(不含)   
15,000,000 元(含)  ～  30,000,000 元(不含)   
30,000,000 元(含)  ～  50,000,000 元(不含)   
50,000,000 元(含)  ～ 100,000,000 元(不含)   

100,000,000 元以上   

總計 3 人 3 人 
註 1：監察人姓名應分別列示(法人股東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分別列示)，以彙總方式揭露各項給付金額。 
註 2：係指最近年度監察人之報酬(包括監察人薪資、職務加給、離職金、各種獎金、獎勵金等等)。 
註 3：係填列最近年度盈餘分配議案股東會前經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之監察人酬勞金額。 
註 4：係指最近年度給付監察人之相關業務執行費用(包括車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車等實物提供等等)。如提供房屋、汽車及其他交通工具或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揭露所提供資

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或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金、油資及其他給付。另如配有司機者，請附註說明公司給付該司機之相關報酬，但不計入酬金。 
註 5：應揭露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監察人各項酬金之總額。 
註 6：本公司給付每位監察人各項酬金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露監察人姓名。 
註 7：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每位監察人各項酬金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露監察人姓名。 
註 8：稅後純益係指最近年度之稅後純益。 
註 9：a. 本欄應明確填列公司監察人「有」或「無」領取來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相關酬金。 

b. 若填列「有」者，得自願性填列所領取酬金金額，並應依公司監察人於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所擔任身分別所領取之酬金，併入酬金級距表 E 欄，並將欄位名稱改為「所有轉投資事業」 
c. 酬金係指本公司監察人擔任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等身分所領取之報酬、酬勞、員工紅利及業務執行費用等相關酬金。 

註 10：本公司已於 97 年 5 月 16 日股東會通過修訂公司章程，並於 97 年 6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負責執行法令規定有關監察人之職權。 
＊本表所揭露酬金內容與所得稅法之所得概念不同，故本表目的係作為資訊揭露之用，不作課稅之用。 
附註：本公司 97 年度實際給付監察人退職退休金及屬退職退休金費用化之提列或提撥數共計新台幣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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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總經理及副總經理之酬金                                                                                         

單位：仟元 

薪資(A) 

(註 2) 
退職退休金(B) 

獎金及特支費 

等等(C)(註 3) 
盈餘分配之員工紅利金額

(D)(註 4) 

A、B、 C 及 D
等四項總額占稅

後純益之比例

(％）(註 9） 

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

數額 

（註 5） 

本公司 

合併報表內 

所有公司 

（註 5） 

職稱 姓名 

本公司

合併報

表內所

有公司 

（註 6） 

本公司

合併報

表內所

有公司

（註 6）

本公司

合併報

表內所

有公司

（註 6）
現金

紅利

金額

股票

紅利

金額 

現金

紅利

金額

股票

紅利

金額

本公司

合併報

表內所

有公司

(註 6)

本公司 

合併報 

表內所 

有公司 

（註 6） 

有無領

取來自

子公司

以外轉

投資事

業酬金 

(註 10) 

總經理 林和龍 

副總經理 林士源 

副總經理 李宇琦 

4,239 4,399 － － 4,197 4,197 － 5,200 － 5,200 0.93% 0.94% 300,000股 300,000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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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金級距表 

總經理及副總經理姓名 
給付本公司各個總經理及副總經理酬金級距 

本公司(註 7) 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註 8) E 

低於 2,000,000 元     
2,000,000 元(含)  ～   5,000,000 元(不含) 李宇琦、林士源 李宇琦、林士源 

5,000,000 元(含)  ～  10,000,000 元(不含) 林和龍 林和龍 
10,000,000 元(含)  ～  15,000,000 元(不含)   
15,000,000 元(含)  ～  30,000,000 元(不含)   
30,000,000 元(含)  ～  50,000,000 元(不含)   
50,000,000 元(含)  ～ 100,000,000 元(不含)   

100,000,000 元以上   
總計 共 3 人 共 3 人 

註 1：總經理及副總經理姓名應分別列示，以彙總方式揭露各項給付金額。 
註 2：係填列最近年度總經理及副總經理薪資、職務加給、離職金。 
註 3：係填列最近年度總經理及副總經理各種獎金、獎勵金、車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車等實物提供及其他報酬金額。如提供房屋、汽車及其他交通工具或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揭露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

本、實際或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金、油資及其他給付。另如配有司機者，請附註說明公司給付該司機之相關報酬，但不計入酬金。 
註 4：係填列最近年度盈餘分配議案股東會前經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總經理及副總經理之員工紅利金額（含股票紅利及現金紅利），若無法預估者則按去年實際配發比例計算今年擬議配發數，並另應填列附表一之三。其

股票紅利金額上市上櫃公司應以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公平價值(係指資產負債表日之收盤價)計算之；若非上市上櫃公司則以盈餘所屬年度會計期間結束日之淨值計算之。稅後純益係指最近年度之稅後

純益。 
註 5：係指截至年報刊印日止總經理及副總經理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數(不包括已執行部分)， 
註 6：應揭露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司總經理及副總經理各項酬金之總額。 
註 7：本公司給付每位總經理及副總經理各項酬金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露總經理及副總經理姓名。 
註 8：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每位總經理及副總經理各項酬金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露總經理及副總經理姓名。 
註 9：稅後純益係指最近年度之稅後純益。 
註 10：a.本欄應明確填列公司總經理及副總經理「有」或「無」領取來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相關酬金。 

b.若填列「有」者，得自願性填列所領取酬金金額，並應依公司總經理及副總經理於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所擔任身分別所領取之酬金，併入酬金級距表 E 欄，並將欄位名稱改為「所有轉投資事業」 
c.酬金係指本公司總經理及副總經理擔任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等身分所領取之報酬、酬勞、員工紅利及業務執行費用等相關酬金。 

＊本表所揭露酬金內容與所得稅法之所得概念不同，故本表目的係作為資訊揭露之用，不作課稅之用。 
附註：本公司 97 年度實際給付總經理及副總經理退職退休金 0 元；屬退職退休金費用化之提列或提撥數共計新台幣 148,639 元。 



 

 19

4.配發員工紅利之經理人姓名及配發情形：  
單位：仟元 

 
職  稱 
(註 1) 

姓  名 
(註 1) 

股票紅利金額 現金紅利金額 總  計 總額占稅後純

益之比例(%) 

總經理 林和龍 

副總經理 林士源 

副總經理 李宇琦 

經

理

人 
經理 熊穉麟 

5,900 － 5,900 0.4% 

＊係填列最近年度盈餘分配股東會前經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經理人之員工紅利金額（含股票紅利及現金紅利），若無法預估者則按去年實

際配發比例計算今年擬議配發數。其股票紅利金額上市上櫃公司應以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公平價值(係指資產負債表日之收

盤價)計算之；若非上市上櫃公司則以盈餘所屬年度會計期間結束日之淨值計算之。稅後純益係指最近年度之稅後純益。 
註 1：應揭露個別姓名及職稱，但得以彙總方式揭露盈餘分配情形。 
註 2：經理人之適用範圍，依據本會九十二年三月二十七日台財證三字第○九二○○○一三○一號函令規定，其範圍如下： 

(1)總經理及相當等級者 
(2)副總經理及相當等級者 
(3)協理及相當等級者 
(4)財務部門主管 
(5)會計部門主管 
(6)其他有為公司管理事務及簽名權利之人 

註 3：若董事、總經理及副總經理有領取員工紅利（含股票紅利及現金紅利）者，除填列附表一之二外，另應再填列本表。 

 

5.分別比較說明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年度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 

人、總經理及副總經理酬金總額占稅後純益比例之分析，並說明給付酬金之政策、 

標準與組合、訂定酬金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之關聯性。 

職稱 96 年度酬金總額 

占稅後純益(損)比例 

97 年度酬金總額 

占稅後純益(損)比例 

董事 0.86% 0.94% 

監察人 0.16% 0.006% 

總經理及副總理 1.07% 0.93%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理及副總經理酬金依公司章程規定，及參酌同

業發放情形配發，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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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理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97 年度董事會開會 7 次，董事監察人出列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列)
席次數 

委託

出席

次數 

實際出(列)
席率(%) 

【Ｂ/Ａ】 

備註 

董事長 林蔚山(註 1) 7 － 100%  
董事 林郭文艷(註 1) 7 － 100%  
董事 林和龍(註 1) 7 － 100%  
董事 唐遠生 7 － 100%  
董事 陳繁雄 7 － 100%  

董事 林宗潭(註 2) 1 － 100% 
97.02.01 改派

應出席 1 次 

董事 陳書瀚(註 2) 5 － 100% 
97.02.01 新任

97.09.15 辭任

應出席 5 次 
董事 邱柏松 6 1 85.71%  
董事 涂登才 7 － 100%  
董事 王居卿 7 － 100%  

監察人 
(註 4) 王隆潔(註 3) 4 － 100% 

97.06.10 解任

應出席 4 次 
監察人 
(註 4) 田乾隆 4 － 100% 

97.06.10 解任

應出席 4 次 
監察人 
(註 4) 馬嘉應 3 － 75.00% 

97.06.10 解任

應出席 4 次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證交法第 14 條之 3 所列事項暨其他經獨立董事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

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

獨立董事意見及公司對獨立董事意見之處理：無。 

二、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利

益迴避原因以及參與表決情形：無。 

三、當年度及最近年度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例如設立審計委員會、提昇資

訊透明度等）與執行情形評估：本公司已於 97 年 6 月 10 日設置審計委員

會。 
註：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者，應揭露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註 1：尚志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2：漢友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3：尚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4：97 年 6 月 10 日設置審計委員會，監察人同日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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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97 年度審計委員會開會 4 次(Ａ)，獨立董事出列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數

(Ｂ) 
委託出席次數

實際出席率(%) 

(Ｂ/Ａ)(註) 
備註 

獨立董事 邱柏松 4 － 100%  

獨立董事 涂登才 4 － 100%  

獨立董事 王居卿 4 －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證交法第 14 條之 5 所列事項暨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之議決事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

司對審計委員會意見之處理：無。 
二、獨立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應敘明獨立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利益

迴避原因以及參與表決情形：無。 
三、獨立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例如就公司財務、業務狀況進行溝通

之事項、方式及結果等）：無異常情形。 
註： 

年度終了日前有獨立董事離職者，應於備註欄註明離職日期，實際出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委員會開會次數及其實際出席次數

計算之。 
年度終了日前，有獨立董事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獨立董事均予以填列，並於備註欄註明該獨立董事為舊任、新任或連任及改選日

期。實際出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委員會開會次數及其實際出席次數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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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察人參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97 年度董事會開會 7 次（A），列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列席次

數(Ｂ) 
實際列席率(%) 

(Ｂ/Ａ) (註) 
備註 

監察人 
(註 1) 

王隆潔 
（註 2） 

4 100% 
97.06.10 解任 
應出席 4 次 

監察人 
(註 1) 

田乾隆 4 100% 
97.06.10 解任 
應出席 4 次 

監察人 
(註 1) 

馬嘉應 3 75.00% 
97.06.10 解任 
應出席 4 次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監察人與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例如溝通管道、方式等）：

無異常情形。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例如就公司財務、業務狀

況進行溝通之事項、方式及結果等）：無異常情形。 
二、監察人列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見，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

結果以及公司對監察人陳述意見之處理：無。 
註： 
＊ 年度終了日前有監察人離職者，應於備註欄註明離職日期，實際列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實際列席次數計算之。 
＊ 年度終了日前，有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監察人均予以填列，並於備註欄註明該監察人為舊任、新任或連任及改選日期。實際

列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實際列席次數計算之。 
註 1：本公司已於 97 年 6 月 10 日設置審計委員會，監察人同日解任。 
註 2：尚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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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理實

務守則差異

情形及原因

一、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益 

(一)公司處理股東建議或糾紛

等問題之方式 

(二)公司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

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

終控制者名單之情形 

 

(三)公司建立與關係企業風險

控管機制及防火牆之方式 

 

(一)本公司為確保股東權益，設有專責人員

處理股東建議、疑義或糾紛等事項。 

(二)本公司目前主要股東為尚志半導體，本

公司透過股務代理機構可隨時掌握實際

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名單，確保經營權

之穩定性。 

(三)管理權責均明確區隔。除訂有「集團企

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交易作業程序」

以為遵循外，稽核人員並定期監督執行

情形。 

無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公司設置獨立董事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立

性之情形 

 

(一)本公司九席董事中有三席之獨立董事。 

(二)董事會定期審閱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立

性。 

無 

三、建立與利害關係人溝通管

道之情形 
本公司與往來銀行及其他債權人、員工、客

戶、供應商均有暢通之管道，並尊重、維護

其應有之合法權益。 
無 

四、資訊公開 

(一)公司架設網站，揭露財務業

務及公司治理資訊之情形 

(二)公司採行其他資訊揭露之

方式（如架設英文網站、指

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

集及揭露、落實發言人制

度、法人說明會過程放置公

司網站等） 

 

(一)目前本公司財務業務及相關揭露事項，

都依規定揭露於交易所網站。 

(二)公司有專人負責揭露資訊的收集，並落

實發言人制度。 無 

五、公司設置提名或薪酬委員

會等功能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本公司已於 97 年 5 月 16 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公司章程，並於 97 年 6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

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負責執行法令規定有

關監察人之職權。監察人於同日解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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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理實

務守則差異

情形及原因

六、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訂有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者，請敘明其運

作與所訂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之差異情形： 
本公司目前尚未訂定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但已訂定股東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

範、內部控制制度等，推動公司治理之運作。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理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員工權益、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

供應商關係、利害關係人之權利、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理政策及風險衡量

標準之執行情形、客戶政策之執行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一)員工權益、僱員關懷：提供員工內外部教育訓練，並建立溝通管道維護員工權益，執

行完善員工福利制度。 
(二)投資者關係：保障投資人權益，股東可從公司網站或公開資訊觀測站瞭解公司之經營

動態與財報資訊。 
(三)供應商關係：依內部控制制度及契約執行。 
(四)利害關係人之權利：依公司訂定之「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交易作業程序」處

理。 
(五)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本公司並未強制要求董事及監察人進修專業知識課程，係

以積極態度鼓勵董事與監察人參與，而目前所有董事及監察人均已完成 97 年度進修

時數。 
(六)風險管理政策及風險衡量標準之執行情形：由各單位評估整體作業，篩選高度風險作

業項目作為驅動內部控制制度之首要標的，提昇公司自我監督功能。 
(七)客戶政策之執行情形：依內部控制制度及契約執行。 
(八)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險：已為董事購買責任險。 

八、公司履行社會責任情形：本公司自設立迄今秉持高品質政策，經由永不間斷地研發

改良來提昇太陽能產品品質，進而提高發電效率，藉此延緩及減少地球暖化效應，以綠

色能源再造之精神，達到清潔能源為目標。 

九、如有公司治理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理評鑑報告者，應敍明其自評

(或委外評鑑)結果、主要缺失(或建議)事項及改善情形：不適用。 

註一：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參考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所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

人進修推行要點參考範例」之規定。 
註二：如為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期貨商者，應敘明風險管理政策、風險衡量

標準及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之執行情形。 
註三：所稱公司治理自評報告，係指依據公司治理自評項目，由公司自行評估並說明，各自評項目中目前

公司運作及執行情形之報告。 

(五)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理守則及相關規章者，應揭露其查詢方式：無 

(六)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理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得一併揭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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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內部控制制度執行狀況 

1.內部控制聲明書 

 

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度者，應揭露會計師審查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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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公司對其內 

部人員違反內部控制制度規定之處罰、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無 

(九)、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會議類別 日期 重要決議事項 
97 年第 1 次 

董事會 97.02.14 通過本公司九十七年第一次買回股份討論案。 

97 年第 2 次 
董事會 97.02.25 

1.通過本公司九十六年度財務報表承認案 
2.通過本公司九十六年度盈餘分配討論案 
3.通過本公司九十六年度盈餘及員工紅利轉增資發行新股討論案。 
4.通過修正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討論案。 
5.通過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份條文討論案。 
6.通過辦理『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擇用五年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討論案。 
7.通過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討論案。 
8.通過 97 年度公司內部工作目標預算報告案。 
9.通過本公司擬設置一境外投資公司討論案。 
10.通過修正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辦法部份條文討論案。 
11.通過訂定本公司九十七年股東常會相關作業及議案內容討論案。 

97 年第 3 次 
董事會 97.03.26 

1.通過本公司出具 96 年度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承認案。 
2.通過赴大陸地區投資案 

97 年第 4 次 
董事會 97.06.10 

1.訂定本公司除權息基準日。 
2.通過設置審計委員會並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3.通過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97 年第 5 次 
董事會 97.07.08 

1.通過於香港設立投資控股公司間接赴大陸地區投資案。 
2.通過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暨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案。 

97 年第 6 次 
董事會 97.08.26 

1.承認本公司九十七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2.承認本公司會計師查核財稅簽證及其他經常性服務公費案。 
3.通過擴建切片二廠討論案。 

97 年第 7 次 
董事會 97.12.30 

1.通過本公司本(97)年度會計師服務公費暨變更簽證會計師案。 
2.通過本公司 98 年營運目標及內部預算報告書案。 
3.通過解除本公司經理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4.通過修訂本公司內部管理辦法及作業程序案。 
5.通過本公司 98 年度稽核計劃案。 
6.授權董事長於核決權限內，代表本公司辦理授信行為案。 

98 年第 1 次 
董事會 98.03.03 

1.承認本公司九十七年度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 
2.通過本公司九十七年度盈餘分配案。 
3.通過本公司九十七年度盈餘及員工紅利轉增資發行新股案。 
4.通過本公司長期資金籌措方式案。 
5.通過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6.通過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7.通過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8.通過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份條文案。 
9.通過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案。 
10.通過辦理『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擇用五年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案 
11.本公司九十八年股東常會相關事項。 
12.本公司出具 97 年度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 
13.本公司新增之經理人委任及經理人報酬核定案。 
14. 通過有關本公司間接赴大陸地區投資案，增加投資金額案。 

(十)、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不同 
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者：無 

(十一)、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包括董事長、總 

經理、會計主管及內部稽核主管等）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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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占審計公費之比例達四分之一以上者，應揭露審計 

與非審計公費金額及非審計服務內容： 

單位：仟元 

非審計公費 會計師之查核期間是

否涵蓋完整會計年度

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審計

公費

制度

設計

工商

登記

人力

資源

其他

(註) 
小計 是 否 查核期間

備註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林秀湄 李明昱 2,980 － 504 － 838 1,342 ˇ  97 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盈餘轉

增資、代辦五年免稅服務等。 
註：非審計公費請按服務項目分別列示，若非審計公費之「其他」達非審計公費合計金額 25%者，應於備註欄列示其服務內容。 

(二)更換會計師事務所且更換年度所支付之審計公費較更換前一年度之審計公費減少者，應揭露審計公費減少金額、比例及原因：無此情 

形。 

(三)審計公費較前一年度減少達百分之十五以上者，應揭露審計公費減少金額比例及原因：無此情形。 

五、更換會計師資訊： 

(一) 96 年度為配合該事務所內部組織調整，故改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張庭銘會計師及林秀湄會計師查核簽證。 

(二) 97 年度為配合該事務所內部組織調整，故改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林秀湄會計師及李明昱會計師查核簽證。 

六、公司之董事長、總經理、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理人，最近一年內曾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應揭露其姓名、

職稱及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之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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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持股比例超過百分之十

之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1.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97 年度(註 4) 截至 98 年 3 月 24 日止 職稱 姓名 

持有股數

增(減)數 
質押股數增

(減)數 
持有股數增

(減)數 
質押股數增

(減)數 

董事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 

林蔚山 

林郭文艷 

林和龍 

5,662,853 － (120,000) － 

董事 唐遠生 1,150 － － － 

董事 陳繁雄 230 － － － 

董事 漢友投資顧問(股)公司

代表人：陳書瀚(註 1) 
(38,916) － － － 

獨立董事 邱柏松 － － － － 

獨立董事 涂登才 － － － － 

獨立董事 王居卿 － － － － 

監察人 尚志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王隆潔(註 2) 

－ － － － 

監察人 田乾隆(註 2) － － － － 

監察人 馬嘉應(註 2) － － － － 

總經理 林和龍 40,435 － － － 

副總經理 林士源(註 3) － － － － 

副總經理 李宇琦 13,220 － (2,000) － 

經理 熊穉麟 (1,450) － (10,000) － 
註 1：97.09.15 解任 
註 2：97.06.10 設置審計委員會，監察人同日解任。 
註 3：98.01.01 新任 
註 4：97.07.01 除權基準日，每仟股配發 101 股。 

 

2.股權移轉或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應揭露該相對人之姓名、與公司、董 

事、監察人、持股比例超過百分之十股東之關係及所取得或質押股數：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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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股比例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六號關係人或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註 1：應將前十名股東全部列示，屬法人股東者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分別列示。 
註 2：持股比例之計算係指分別以自己名義、配偶、未成年子女或利用他人名義計算持股比率。 
註 3：將前揭所列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應揭露彼此間之關係。 
註 4：以 98 年 3 月 24 日股東名簿記載持股為準。 

 

九、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業之持股數，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例：無。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年

子女持有股份

利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六號關

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稱

或姓名及關係。(註 3) 

備

註 
姓名(註 1) 

股數 持股 
比率 股數 持股

比率 股數 持股

比率 名稱(或姓名) 關係  

尚志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64,313,778 59.99% － － － － 尚志投資(股)公司代表人：林蔚山 
尚志資產(股)公司代表人：林蔚山 實質關係人  

尚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947,169 0.88% － － － －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代表人：林蔚山 
尚志資產(股)公司代表人：林蔚山 實質關係人  

名皇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799,766 0.75% － － － － 無 無  

尚志產資開發(股)公司 566,980 0.53% － － － － 尚志半導體(股)公司代表人：林蔚山 
尚志投資(股)公司代表人：林蔚山 實質關係人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460,000 0.43% － － － － 無 無  
吳景志 459,023 0.43% － － － － 無 無  
劉尊賢 377,601 0.35% － － － － 無 無  
王金溪 354,278 0.33% － － － － 無 無  
羅華珍 342,423 0.32% － － － － 無 無  
中信銀受託保管太康國際

(股)公司投資專戶 339,108 0.32% － － － －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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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來源 

1.股本經過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年月 發行 
價格 股數 

(仟股) 
金額 

(仟元) 
股數

(仟股)
金額 

(仟元) 股本來源 

以現金以

外之財產

抵充股款

者 

其他

93 年 06 月 10 100 1,000 100 1,000 公司設立 － 註 1

93 年 07 月 10 25,000 250,000 25,000 250,000 現金增資 249,000 仟元 － 註 2

94 年 02 月 10 65,000 650,000 65,000 650,000 現金增資 400,000 仟元 － 註 3

94 年 05 月 10 75,000 750,000 75,000 750,000 現金增資 100,000 仟元 － 註 4

96 年 06 月 230 120,000 1,200,000 80,000 800,000 現金增資 50,000 仟元 － 註 5

96 年 06 月 10 120,000 1,200,000 86,400 864,000
盈餘轉增資 60,000 仟元暨 

員工紅利轉增資 4,000 仟元 
－ 註 6

97 年 01 月 165 120,000 1,200,000 96,520 965,200 現金增資 101,200 仟元 － 註 7

97 年 07 月 10 120,000 12,000,000 107,200 107,200
盈餘轉增資 96,520 仟元暨 

員工紅利轉增資 10,280 仟元 
－ 註 8

97 年 10 月 － － － － － 
發行國內轉換公司債

1,500,000 仟元 － 註 9

註 1：93.6.29 經授商字 09315629800 號函核准在案。 
註 2：93.7.30 經授商字 09316745410 號函核准在案。 
註 3：94.3.28 經授商字 09401045160 號函核准在案。 
註 4：94.6.14 經授商字 09401097610 號函核准在案。 
註 5：96.4.30 金管證一字第 0960019418 號函核准在案。 
註 6：96.6.04 金管證一字第 0960028474 號函核准在案。 
註 7：96.12.6 金管證一字第 0960068511 號函核准在案。 
註 8：97.06.10 金管證一字第 0970028968 號函核准在案。 
註 9：97.09.08 金管證一字第 0970044416 號函核准在案。 

 

2.股份種類 

98 年 3 月 31 日；單位：仟股 

核定股本 
股份種類 

流通在外股份 未發行股份 合計 
備註 

普通股 105,905 14,095(註) 120,000  
註：未發行股份包含員工認股權憑證 3,500,000 股及買回之庫藏股 1,295,000 股。 

 

3.總括申報制度相關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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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東結構 
98 年 3 月 24 日／單位：人；股 

  股東結構 

數量 

政府 

機構 

金融 

機構 
其他法人 個人 

外國機構

及外國人
庫藏股 合計 

人數 － － 85 12,321 33 1 12,440 

持有股數 － － 70,567,877 34,683,999 653,124 1,295,000 107,200,000

持股比例 － － 65.83% 32.35% 0.61% 1.21% 100.00% 

 

(三)股權分散情形 

普通股  每股面額十元 
98 年 3 月 24 日；單位：股 

持股分級 股東人數 持有股數 持股比率(%) 

       1 至      999 2,280 375,114 0.35

    1,000 至    5,000 8,945 15,514,742 14.47

    5,001 至   10,000 708 5,498,024 5.13

   10,001 至   15,000 193 2,417,202 2.25

   15,001 至   20,000 123 2,303,488 2.15

   20,001 至   30,000 77 1,955,669 1.82

   30,001 至   50,000 42 1,648,549 1.54

   50,001 至  100,000 32 2,321,140 2.17

  100,001 至  200,000 20 2,708,760 2.53

  200,001 至  400,000 13 3,615,596 3.37

  400,001 至  600,000 3 1,486,003 1.39

  600,001 至  800,000 1 799,766 0.75

  800,001 至 1,000,000 1 947,169 0.88

1,000,001 以上 

自行視實際情況分級 
2(註) 65,608,778 61.20

合計 12,440 107,200,000 100% 

註：包含庫藏股專戶，共計 1,29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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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股東名單：股權比例達 5%以上之股東或股權比例占前十名之股東 
98 年 3 月 24 日；單位：股 

主要股東名稱／股份 持有股數 持股比例(%)

尚志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64,313,778 59.99%
尚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947,169 0.88%
名皇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799,766 0.75%
尚志產資開發(股)公司 566,980 0.53%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460,000 0.43%
吳景志 459,023 0.43%
劉尊賢 377,601 0.35%
王金溪 354,278 0.33%
羅華珍 342,423 0.32%
中信銀受託保管太康國際(股)公司投資專戶 339,108 0.32%

合計 68,960,126 64.33% 

 

(五)最近二年度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利及相關資料 
單位：新台幣元/仟股 

年度 

項目 
96 年度 97 年度 

最 高 (註 1) 288.00 
最 低 (註 1) 71.00 每 股 市 價 
平 均 (註 1) 167.93 
分 配 前 31.93 49.02 每 股 淨 值 

( 註 3 ) 分 配 後 26.84 (註 2) 

加 權 平 均 股 數 ( 仟 股 ) 93,472 105,568 
追溯調整前 7.41 13.91 每 股 盈 餘 

每 股 盈 餘
追溯調整後 6.65 (註 2) 

現 金 股 利 4.56 (註 2) 
盈 餘 配 股 － (註 2) 

無 償 配 股資本公積配

股 － － 
每 股 股 利 

累 積 未 付 股 利 － － 
本 益 比 (註 1) 12.07 
本 利 比 (註 1) 33.59 投 資 報 酬 分 析 
現 金 股 利 殖 利 率 (註 1) 2.98% 

＊若有以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配股時，並應揭露按發放之股數追溯調整之市價及現金股利資訊。 
註 1：本公司尚未上市(櫃)，故無市價可資參考，相關比例亦無法計算。 
註 2：股東會尚未召開，暫不填列。 
註 3：以年底已發行之股數為準並依據次年度股東會決議分配之情形填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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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公司股利政策及執行狀況 

1.公司章程所訂之股利政策 

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條關於股利政策規定條文如下：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依法應先提繳稅款及彌補以往年度虧損，

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加計前期累積未分配盈餘後，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議定分派之： 

(一)員工紅利不低於百分之 0.一，不高於百分之十。 

(二)董監酬勞不高於百分之一。 

(三)股東紅利。 

(四)保留盈餘。 

本公司目前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定成長階段，基於

健全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經營發展，對於盈餘分配，應考慮公司未來之資本支

出預算及資金需 求，並衡量以盈餘支應資金之必要性，以決定盈餘保留或分

配之數額及以現金方式分配股東股息或紅利之金額。但其中現金股利之比

例，不低於股利總數之百分之六十。 

2.本次股東會擬議股利分配之情形如下 

本公司九十七年度盈餘分配案業經 98年 03月 03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分配

每股股票股利 2 元現金股利 5 元將交付股東會決議。 

3.預期股利政策將有重大變動時，應加以說明：不適用。 

(七)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年度擬議配發之無償配股預估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不致有重大影響。 

(八)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勞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勞之成數或範圍 

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條關於股利政策規定條文如下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依法應先提繳稅款及彌補以往年度虧損，

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加計前期累積未分配盈餘後，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議定分派之： 

(一)員工紅利不低於百分之 0.一，不高於百分之十。 

(二)董監酬勞不高於百分之一。 

(三)股東紅利。 

(四)保留盈餘。 

本公司目前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定成長階段，基於

健全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經營發展，對於盈餘分配，應考慮公司未來之資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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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預算及資金需求，並衡量以盈餘支應資金之必要性，以決定盈餘保留或分

配之數額及以現金方式分配股東股息或紅利之金額。但其中現金股利之比

例，不低於股利總數之百分之六十。 

2.董事會通過之擬議配發員工分紅等資訊 

(1)配發員工現金紅利、股票紅利及董事、監察人酬勞金額： 

本公司 98 年 3 月 3 日董事會通過擬議盈餘分派案，擬配發員工股票

紅利新台幣 66,061,437 元辦理轉增資發行新股，其發行股數以股東會前一

日收盤價並考量除權除息之影響為計算基礎計算之，計算不足一股之員工

紅利以現金發放。另配發董事酬勞 13,212,287 元。 

(2)擬議配發員工股票紅利之股數及其占盈餘轉增資之比例： 

員工股票紅利發行股數以股東會前一日收盤價並考量除權除息之影

響為計算基礎計算之，故目前暫無法計算。 

3.上年度盈餘用以配發員工紅利及董事、監察人酬勞情形 

本公司九十六年度盈餘用以配發員工紅利為 10,280,000 元董監酬勞為

6,000,000 元。 

 

(九)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 
98 年 3 月 31 日 

買回期次 九十七年第一次買回股份 

買回目的 轉讓予員工 

買回期間 97/02/15~97/04/14 

買回區間價格 100 元~180 元 

普通股 已買回股份種類及數量 

1,295,000 股 

已買回股份金額 201,743,745 元 

已辦理銷除及轉讓之股份數量 － 

累積持有本公司股份數量 1,295,000 股 

累積持有本公司股份數量占 

已發行股份總數比率（%）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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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債(含海外公司債)辦理情形： 

 

 

 

 

 

 

 

 

 

 

 

 

 

 

 

 

 

 

 

 

 

 

 

 

 

 

 

 

 

公   司   債   種   類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行（辦理）日期 97 年 10 月 24 日 

面          額 新台幣 10 萬元 

發行及交易地點 台灣 

發  行  價  格 新台幣 10 萬元 

總          額 新台幣 15 億元 

利          率 0% 

期          限 
5 年期 

到期日：102 年 10 月 24 日 

保  證  機  構 不適用 

受    託    人 台北富邦商業銀行 

承  銷  機  構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簽  證  律  師 不適用 

簽 證 會 計 師 不適用 

償  還  方  法 

償還方法：本轉換公司債，除下列情形外，

於到期日以票面金額一次償還本金： 
(1)債權人申請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2)本公司行使收回權； 
(3)債權人行使賣回權； 
(4)本公司於次級市場買回債券註銷。 

未 償 還 本 金 新台幣 15 億元 

贖 回 或 提 前清 償 之 條 款 請參閱發行及轉換辦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

限  制  條  款 不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期、 
公司債評等結果 

不適用 

截至年報刊印日止已

轉換(交換或認股)普通

股、海外存託憑證或其

他有價證券之金額 

無 

附其他權利 

發行及轉換（交換 
或認股）辦法 

詳如 37~41 頁 

發行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法、發行

條件對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及對現有

股東權益影響 
影響甚微 

交換標的委託保管機構名稱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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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公司債資料 

公 司 債 種 類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年度 

項目 
97 年 當年度截至 98 年 3 月 31 日 

最 高 96.8 105.05 

最 低 80.5 90 轉換公司債市價 

平 均 87.2 96.32 

轉 換 價 格 144.4 144.4 

發行日期及發行時轉換價格 
97 年 10 月 24 日 

轉換價 144.4 元 

97 年 10 月 24 日 

轉換價 144.4 元 

履行轉換義務方式 發行新股 發行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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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行及轉換辦法 

一、債券名稱： 

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以下簡稱「本債券」)。 

二、發行日期： 

民國九十七年十月二十四日(以下簡稱「發行日」)。 

三、發行總額及每張面額： 

發行總額新台幣拾伍億元整，每張面額為新台幣壹拾萬元，依票面金額十足發行。 

四、發行期間： 

發行期間五年，自民國九十七年十月二十四日開始發行，至民國一○二年十月二十四日到期(以下

簡稱「到期日」)。 

五、債券票面利率： 

票面年利率為 0%。 

六、還本方式： 

除債券持有人依本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或依本辦法第十九條行使賣回權，或依本辦

法第十八條由本公司提前收回，或本公司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於本債券到期

時依債券面額將債券持有人所持有之本債券以現金一次償還。 

七、擔保情形： 

本債券為無擔保債券，惟若本債券發行後，本公司另發行其他有擔保轉換公司債或有擔保附認股

權公司債時，本債券亦將比照該有擔保轉換公司債或有擔保附認股權公司債，設定同等級之債權

或同順位之擔保物權。 

八、轉換標的： 

本公司之普通股，並以發行新股之方式履行轉換義務，換發之新股以帳簿劃撥交付，不印製實體

方式為之。 

九、轉換期間： 

債券持有人得於本債券發行日起屆滿一個月之次日至到期日前十日止，除本公司無償配股停止過

戶日、現金股息停止過戶日或現金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起，至權利分派基準日

止，辦理減資之減資基準日起至減資換發股票開始交易日前一日止及其他依法暫停過戶期間外，

得隨時向本公司請求依本辦法轉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並依本辦法第十條、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

規定辦理。 

十、請求轉換程序： 

(一)債券持有人至原交易券商填具「轉換公司債帳簿劃撥轉換/贖回/賣回申請書」(註明轉換)，由

交易券商向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提出申請，集保結算

所於接受申請後送交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於送達時即生轉換之效力，且不得申請撤銷，並

於送達後五個營業日內完成轉換手續，直接將股票撥入原債券持有人之集保帳戶。 

(二)華僑及外國人持有本債券轉換為股票時，統由集保結算所採取帳簿劃撥方式辦理配發。 

十一、轉換價格及其調整： 

(一)本債券轉換價格之訂定，以九十七年十月二十日為轉換價格訂定基準日，取基準日(不含)前一

個營業日、前三個營業日、前五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擇一為基準

價格，再以基準價格乘以轉換溢價率 105%為計算依據(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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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準日前如遇有除權或除息者，經採樣用以計算轉換價格之收盤價，應先設算為除權或

除息後價格；轉換價格於決定後，實際發行日前，如遇有除權或除息者，應依本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之轉換價格調整公式調整之。依上述方式，發行時之轉換價格為每股 144.4 元。 

(二)本債券發行後，除本公司再發行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而換發普

通股股份者外，遇有本公司已發行或私募之普通股股份增加(包括但不限於以募集發行或私募

方式辦理之現金增資、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員工紅利轉增資、公司合併或受讓他

公司發行新股、股票分割及現金增資參與發行海外存託憑證等)，本公司應依下列公式調整本

債券之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向下調整，向上則不調整)，並洽櫃

檯買賣中心於新股發行發行除權基準日調整之，但有實際繳款作業者於款繳足日(註 1)調整

之。如於現金增資發行新股之除權基準日後變更新股發行價格，則依更新後之新股發行價格

重新按下列公式調整，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重新公告調整之。 

調整前轉換價格 × 已發行股數(註 2) ＋
每股繳款額 

(註 3) 
× 

新股發行股數

或私募股數 調整後轉換價格 
＝ 

已發行股數＋新股發行股數或私募股數 

註 1：如為股票分割則為分割基準日，如係採詢價圈購辦理之現金增資、私募現金增資或現金增資參

與發行海外存託憑證因無除權基準日，則於股款繳足日或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調整；如為合併或受讓

增資則於合併或受讓基準日調整。 

註 2：已發行股數係指普通股已發行股份總數(包括募集發行與私募股份)減除本公司買回惟尚未註銷

或轉讓之庫藏股股數。 

註 3：每股繳款額如係屬無償配股或股票分割，則其繳款額為零。若係屬合併增資發行新股者，則其

每股繳款額為合併基準日前依消滅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計算之每股淨值乘以

換股比例。如係受讓他公司股份發行新股，則每股繳款額為受讓基準日前受讓之他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計算之每股淨值乘以換股比例。如為員工紅利轉增資，則每股繳款額則為股

東會前一日之收盤價，並考量除權除息之影響。所分派員工分紅配發股票紅利部份，其股利所屬年度

係於 96 年度(含)以前者，不適用本規定。 

(三)本債券發行後，如遇有當年度發放普通股現金股利佔每股時價之比率若有超過 1.5%時，應就

所占每股時價之比率於除息基準日調降轉換價格，並應函請櫃買中心公告調整後之轉換價格

(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本項轉換價格調降之規定，不適用於除息基準日(不
含)前已提出請求轉換者。其調整公式如下： 

調整後轉換價格＝調整前轉換價格×（1－發放普通股現金股利占每股時價(註)之比率） 

註：每股時價係以現金股息停止過戶除息公告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

算術平均數擇一計算。 

(四)本債券發行後，遇有本公司以低於每股時價(註 1)之轉換或認股價格再發行或再私募具有普通

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時，本公司應依下列公式調整本債券之轉換價格(計算至新

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向下調整，向上則不予調整)，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於

前述有價證券或認股權發行之日或私募有價證券之私募交付日調整之： 

調整前 

轉換價格 
× 

已發行股

數(註 2)
＋

新發行或私募有價證券

或認股權之轉換或認股

價格 
×

新發行或私募有價證券或

認股權可轉換或認購之股

數 
調整後 

轉換價格 ＝ 

已發行股數＋新發行或私募有價證券或認股權可轉換或認購之股數 

註 1：每股時價為再發行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之訂價基準日或私募有價

證券交付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依發行時訂定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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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價格之取樣方式)。 

註 2：已發行股數係指普通股已發行股份總數(包括已私募股數)，並減除本公司已買回惟尚未註銷或

轉讓之庫藏股股數。 

註 3：再發行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如係以庫藏股支應，則調整公式中之

已發行股數應減除新發行有價證券可轉換或認購之股數。 

(五)本債券發行後，如遇本公司非因庫藏股註銷之減資致普通股股份減少時，應依下列公式計算

調整後轉換價格，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於減資基準日調整之。 

 

 

 

 

註：已發行股數係指普通股已發行股份總數(包括募集發行與私募股份)減除本公司買回惟尚未註銷或

轉讓之庫藏股股數。 

(六)轉換價格除依本條第(二)項至第(五)項辦理有關反稀釋調整外，若遇本公司之普通股於集中交

易市場之連續二十個營業日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低於或等於發行時訂定轉換價格（可因

本公司普通股股份發生變動而調整）之 90%時，應即以該連續二十個營業日期間最末一日之

次一日為基準日，以基準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之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

孰低者乘以 101%向下調整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向下調整，向

上則不調整），惟不得低於發行時轉換價格（可因本公司普通股股份發生變動而調整）之 80%。

本公司並應函請櫃買中心公告重新訂定後之轉換價格。本款轉換價格重新訂定之規定，不適

用於基準日落於本債券發行之日起滿六個月內、本債券持有人得行使賣回權之日及其前三十

日之內，以及本債券到期日及其前三十日內之情況，且發行期間之每一發行年度內其依本款

規定之轉換價格向下重設應各以一次為限，且不適用於基準日（含）前已提出轉換請求者。 

(七)轉換價格除依本條第(二)款至第(五)款辦理有關反稀釋之調整，或依本條第(六)款辦理向下重設

外，遇本公司之普通股於集中交易市場之連續二十個營業日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高於或等

於當時轉換價格之 135%時，應即以該連續二十個營業日期間最末一日之次一日為基準日，以

基準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之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孰低者乘以 101%向上

調整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向上調整，向下則不調整），惟不得

高於發行時轉換價格之 110%。本公司並應函請櫃買中心公告重新訂定後之轉換價格，並公告

自基準日起算滿一個月之日為調整後轉換價格之生效日(惟該日若落於第九條之停止轉換期

間，則生效日順延至停止轉換期間結束後之第五個營業日)。本款轉換價格重新訂定之規定，不

適用於基準日落於本債券發行之日起滿六個月內、基準日落於第九條之停止轉換期間，以及基

準日落於本債券發行之日起滿二年後之情況，且發行期間依本款規定之轉換價格向上重設應以

一次為限，且不適用於生效日前已提出轉換請求者。 

十二、本債券之上櫃及終止上櫃： 

本債券於發行日之前向櫃檯買賣中心申請上櫃買賣，並由本公司洽櫃檯買賣中心同意後公告

之。本債券至全數轉換為普通股股份或全數由本公司買回或償還時終止上櫃。 

十三、轉換後之新股上市： 

本債券經轉換後換發之普通股自交付日起於證交所上市買賣，上述事項由本公司洽證交所同意

後公告之。 

十四、股本變更登記作業： 

本公司應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將前一季因本債券行使轉換所交付之股票數額予以公告，每

季並應向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資本額變更登記至少一次。 

調整前轉換價格 × 減資前已發行普通股股數 
調整後轉換價格 ＝

減資後已發行普通股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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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換股時不足壹股股份金額之處理 

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時，若有不足壹股之股份金額，依集保結算所規定作為帳簿劃撥作業手續

費，本公司不以現金或其他方式償付。 

十六、轉換年度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之歸屬： 

(一)現金股利 

1.債券持有人於當年度一月一日起至當年度本公司辦現金股息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 

(不含)以前請求轉換者，參與當年度股東會決議發放之前一年度現金股利。 

2.當年度本公司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含)起至現金股息除息基準日(含)止停止債券轉 

換。 

3.債券持有人於當年度現金股息除息基準日翌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含)請求轉換者，應放 

棄當年度股東會決議發放之前一年度現金股利，而參與次年度股東會決議發放之當年度現 

金股利。 

(二)股票股利 

1.債券持有人於當年度一月一日起至當年度本公司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以

前請求轉換者，參與當年度股東會決議發放之前一年度股票股利。 

2.當年度本公司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含)起至無償配股除權基準日(含)止停

止債券轉換。 

3.債券持有人於當年度無償配股除權基準日翌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含)請求轉換者，應放

棄當年度股東會決議發放之前一年度股票股利，而參與次年度股東會決議發放之當年度股

票股利。 

十七、轉換後之權利義務： 

轉換後之新股，其權利義務與本公司原普通股股份相同。 

十八、本公司對本債券之收回權： 

(一)本債券發行滿一個月翌日起至到期前四十日止，若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格連續三十個營業

日超過當時轉換價格達百分之五十者，本公司得於其後三十個營業日內，以掛號寄發一份

一個月期滿之「債券收回通知書」(前述期間自本公司寄發之日起算，並以該期間屆滿日為

本債券收回基準日，且前述期間不得為第九條之停止轉換期間)予債券持有人(以「債券收回

通知書」寄發日前第五個營業日債券持有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

始取得本債券之債券持有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且函知櫃檯買賣中心公告並於該期間屆

滿時，按債券面額以現金收回流通在外之本債券。 

(二)本債券發行滿一個月翌日起至本債券到期前四十日止，若本債券流通在外餘額低於壹億伍

仟萬元(原發行總額之 10%)者，本公司得於其後任何時間，以掛號寄發一份一個月期滿之「債

券收回通知書」(前述期間自本公司寄發之日起算，並以該期間屆滿日為本債券收回基準日，

且前述期間不得為第九條之停止轉換期間)予債券持有人(以「債券收回通知書」寄發日前第

五個營業日債券持有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始取得本債券之投資

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且函知櫃檯買賣中心公告並於該期間屆滿時，按債券面額以現金

收回流通在外之本債券。 

(三)若債權人於「債券收回通知書」所載債券收回基準日前，未以書面回覆本公司股務代理機

構(於送達時即生效力，採郵寄者以郵戳為憑)者，本公司得按當時之轉換價格，以通知期間

屆滿日為轉換基準日，將其持有之本債券轉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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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債券持有人之賣回權： 

本公司應於本債券發行滿三年當日為債券持有人提前賣回本債券之賣回基準日，本公司將於賣

回基準日前三十日，以掛號寄發一份「賣回權行使通知書」予債券持有人(以「賣回權行使通知

書」寄發日前第五個營業日債券持有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始取得本

債券之債券持有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債券持有人賣回權之行使，

債券持有人得於本債券發行滿三年之前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書面通知於

送達時即生效力，採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且不得申請撤銷），要求本公司以債券面額將其所持

有之本債券贖回。本公司受理賣回請求，應於賣回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內以現金贖回本債券。 

二十、所有本公司收回(包括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償還或已轉換之本債券將被註銷，且所有表彰

本債券之權利義務亦將併同消滅，不得於次級市場賣出或發行。 

二十一、本債券及所換發之普通股均為記名式，其過戶、異動登記、設質、遺失等均依「公開發行股

票公司股務處理準則」及公司法相關規定辦理，另稅負事宜依當時稅法之規定辦理。 

二十二、本債券由台北富邦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為債券持有人之受託人，以代表債券持有人

之利益行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履行本債券發行事項之權責。凡持有本債券之債券持有人不論

係於發行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本公司與受託人之間所定受託契約規定、受託人之權利

義務及本發行及轉換辦法，均予同意並授與受託人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理，此項授權並不

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契約內容，債券持有人得在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

所查詢。 

二十三、本債券由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辦理還本付息及轉換事宜。 

二十四、本債券發行及轉換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之處，悉依相關法令辦理之。 

 

 

 

 

 

 

 

 

 

 

 

 

 

 

 



 

42 

三、特別股辦理情形：無。 

四、參與發行海外存託憑證之辦理情形：無。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理情形： 

(一)公司尚未屆期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截至年報刊印日止辦理情形及對股東權益 

之影響： 

98 年 3 月 31 日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種 類 96 年第一次員工認股權憑證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日 期 96 年 11 月 14 日 

發 行 日 期 96 年 11 月 16 日 

存 續 期 間 96 年 11 月 16 日至 101 年 11 月 15 日止 

發 行 單 位 數 3,500,000 

發 行 得 認 購 股 數 占

已 發 行 股 份 總 數 比 率
3.26% 

認 購 續 存 期 間 98 年 11 月 16 日至 101 年 11 月 15 日止 

履 約 方 式 發行新股 

限制認股期間及比率（%）

滿二年得執行上限 30% 
滿三年得執行上限 60% 
滿四年得執行上限 100% 

已 執 行 取 得 股 數 － 

已 執 行 認 股 金 額 － 

未 執 行 認 股 數 量 3,500,000 單位 

未執行認股者其每股認購價格 200.6 元 

未 執 行 認 股 數 量 占

已發行股份總數比率（%）
3.26% 

對 股 東 權 益 影 響
對原有普通股股東股權最大稀釋比率 3.26%，

稀釋效果有限，對股東權益尚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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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累積至年報刊印日止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經理人及取得認股權憑證數量前 

十大且得認購金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員工之姓名、取得及認購情形： 
98 年 3 月 31 日；單位：新台幣(元)；股 

已執行 未執行 

職稱 姓名 取得認

股數量 

取得

認股

數量

占已

發行

股份

總數

比率 

已

執

行

認

股

數

量

已

執

行

認

股

價

格

已

執

行

認

股

金

額

已執行

認股數

量占已

發行股

份總數

比率 

未執 
行認 
股數 
量 

未執

行認

股價

格 

未執行認

股金額 

未執行

認股數

量占已

發行股

份總數

比率 

總經理 林和龍 180,000 0.17% 0 0 0 0 180,000 200.6 36,108,000 0.17%

副總經理 李宇琦 60,000 0.06% 0 0 0 0 60,000 200.6 12,036,000 0.06%

副總經理 林士源 60,000 0.06% 0 0 0 0 60,000 200.6 12,036,000 0.06%

 

六、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行新股辦理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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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金運用計劃執行情形 

(一)九十七年一月現金增資發行新股 

1.計畫內容 

(1)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6 日金管證一字

0960068511 號申報生效在案。 

(2)計畫所需資金總額：新台幣 2,995,460 仟元。 

(3)資金來源： 

現金增資發行新股 10,120 仟股，每股面額 10 元，每股發行價格為 165 元，

總募集金額新台幣 1,669,800 仟元。不足 1,325,660 仟元部份將以銀行借

款支應。 

(4)計畫項目及預計進度：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 

項目 

預計完

成日期 
所需資金

總額 
預定資金運用進度 

96 年度 97 年度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興建矽薄

膜太陽能

電池廠 

97 年 

第四季 

2,995,460 

(註) 
－ － 512,460 0 380,000 1,554,000 290,000 259,000

註：所需資金總額 2,995,460 仟元中，其中 512,460 仟元募資完成前先以銀行借款及自有資金支應購買機器設備所需款項。 

(5)變更計畫內容、資金之來源與運用、變更原因及變更前後效益：不適用。 

2.執行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

項目 資金運用 至 98 年第一季執行狀況 進度超前或落後之原因 
及改進計畫 

預定 2,995,460
支用金額

實際 2,561,803
預定 100 

累計至 
97 年 
第四季 執行進度

(%) 實際 85.52 
預定 － 

支用金額
實際 146,138 
預定 － 

98 年 
第一季 執行進度

(%) 實際 4.88 
預定 2,995,460

支用金額
實際 2,707,941
預定 100 

購 置

機 器

設 備 

合計 
執行進度

(%) 實際 90.4 

本次建置薄膜廠房設備大部分均已完工

或裝設完成，但工程方面為求工程品質

良好，在後段工程驗收作業上較為嚴

格，以致相關土木、機電等驗收進度及

款項支付時間將視其達成要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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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行效益分析 

本公司矽薄膜太陽能電池廠，新廠房大部份工程於第一季已完工並已在 
驗收階段，另生產線目前也正積極進行試車驗收及相關認證工作，而 3 月底

已陸續完成 Quarter-size 模組的國際機構 TUV 認證與 ISO-9001 驗證，預計今

年第三季完成 Full-size 模組的 TUV 認證，另期望第四季進入 50MW 的最大

年產能驗收階段。 

 

(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1.計畫內容 

(1)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中華民國 97 年 9 月 8 日金管證一字第

0970044416 號申報生效在案。 

(2)計畫所需資金總額：新台幣 1,500,000 仟元。 

(3)資金來源： 

發行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每張公司債依面額 10 萬元發行，發

行張數 15,000 張，募集金額新台幣 1,500,000 仟元。 

(4)計畫項目及預計進度：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預定資金運用進度 

97 年度 計畫項目 
預計完成 

日期 
所需資金總額 

第四季 

充實營運資金 97 年第四季 1,500,000 1,500,000 

(5)變更計畫內容、資金之來源與運用、變更原因及變更前後效益：不適用。 

2.執行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項目 執行狀況 
進度超前或落後之原因 

及改進計畫 

預定 1,500,000
支用金額 

實際 1,500,000

預定 100 
充實營運資金 

執行進度 

(%) 實際 100 

充實營運資金計畫已依募資計畫

執行完畢。 



 

46 

 

3.執行效益分析 

本次籌資總金額新台幣 1,500,000 仟元皆用於充實本公司營運資金，以支

應營運成長及購買原物料所需，除可增加長期資金穩定度提升短期償債能

力，並可降低利息支出，提高中長期競爭力。以本公司 97 年度平均短期借款

利率 2.79655%估算，預計在現金流量部份每年可節省 41,948 仟元之再融資

利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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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電子材料批發業 

電子材料零售業 

除上述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2)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97 年度 
項目 

金額 比重 

太 陽 能 矽 晶 片 6,425,700 73.12

太 陽 能 矽 晶 錠 924,978 10.53

其 他 1,438,315 16.35

合 計 8,788,993 100.00

(3)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5 吋多晶矽太陽能矽晶片(180~220μm) 

6 吋多晶矽太陽能矽晶片(180~220μm) 

5 吋單晶矽太陽能矽晶片(180~220μm) 

6 吋單晶矽太陽能矽晶片(180~220μm) 

多晶矽晶錠 

薄膜太陽能模組 

(4)計畫開發之新商品（服務） 

多晶矽太陽能矽晶片(厚度 180μm 以下) 

 

(二)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產業發展歷史 

最早的太陽能電池是 Edmund Becquerel將鍍上銀的白金金屬板浸入電

解液中發現的，距現在已將近一百七十年歷史。約 40 年後，Adams 及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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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首次固體材料－硒具光伏效應，接著陸續有許多新材料系統如硒-氧化

銅、銅-氧化銅及一些硫化物。當時的發電效率仍很低，如硒-氧化銅僅 1%
左右。影響太陽能發電效益不僅是材料本身，不同材料介面現象也是一重

要因素。1950 年以前，太陽能電池整流效果主要依據所謂的蕭特基能障現

象(Schottky barrier)。1950 年代後單晶矽晶片技術漸成熟，能提供高品質的

晶片。接著發現了製作 p-n junction 技術，此 junction 的整流效果比蕭特基

能障要好。在 1954 年，Chapin、Fuller 及 Pearson 利用矽整合技術，製造

出前所未有的高效率(6%)太陽能電池，接下來幾年矽太陽能電池效率提高

至 14%，新材料如 GaAs 更達 30~40%的發電效率。但高達每瓦 200 美金的

製造成本，使這種代替能源遲遲無法大量使用，在 1950～1960 年代太陽能

電池主要仍應用於太空行業。1970 年代全球石油危機，使歐、美、日大力

投入太陽能電池相關研究。在 1980 年起，石油價格大幅滑落，雖然延遲了

太陽能產品的推出，現今許多基本物理了解、材料發展、生產技術可說是

在 1970 年所打下的基礎。眾所週知，1990 年代起，全球性生態、環境受

破壞、污染日趨嚴重，聯合國相關公約陸續出爐，並確立利用太陽能的決

心。接著歐、美、日國家透過立法鼓勵太陽能產業投資，並在客戶端給予

補貼，使太陽能工業真正起飛。 

產品用途 

太陽能電池應用隨著太陽能電池效率的提昇、成本的降低及環保意識

的高漲，自 1950 年代的太空科技漸移轉至一般民生商業用途，其使用範圍

愈來愈廣，但依主要用途來看，目前太陽能電池仍以使用於發電系統佔大

宗。 
          太陽能電池應用範圍 

應用項目 應用實例 

民生 收音機、測電表、手錶、計算機、太陽能照相機、手電筒、電池

充電器、野營燈 

道路、交通 

路燈、交通號誌、道路指示牌、標誌燈、太陽能電動車充電站、

高速公路緊急電話、偏遠道路緊急電話、停車計時器、停車場控

制門系統、高速公路防音壁 PV 系統、公路休息區 PV 系統、太陽

能車、平交道指示燈、候車亭 PV 系統、車站屋頂型 PV 系統 

農林漁牧 農宅用電、溫室栽培 PV 系統、農業灌溉用、自動灑水系統、農牧

電籬、牛乳冷藏、漁業養殖揚水通氣、自動餵食器 

通訊 無線通信用、中繼站基地台、緊急電話中繼站、電話通信 PV 系統、

Radio 受信 PV 系統、微波中繼站 

建築物 住宅用供電系統、緊急供電系統、緊急照明系統、帷幕牆、遮陽

棚、採光罩、屋瓦 

產業用 緊急供電系統、管線電氣防蝕、輸油管流量計 PV 系統、市場廣告

塔、海上石油平台、各種計測站 PV 系統、發電廠情報指揮中心

緊急防災 
勤務指揮中心、緊急避難所、醫療院所、公園、學校、地震觀測

站、森林瞭望台、避難指示燈、氣象觀測所、水位警報 PV 系統、

河川安全燈、防波堤安全 PV 燈 
離島、偏遠區 中途驛站電化 PV、離島用 PV 系統、山岳地帶 PV 系統 
資料來源：工研院材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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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電池各種使用用途比率 
各種使用用途 比率 

市電併聯發電系統(Grid connected buildings) 71% 

獨立發電系統 15% 

開發中國家電氣化 7% 

消費品應用 7% 

合計 100% 

資料來源：EPIA Roadmap,2006 年 5 月 

產業規模 

全球太陽能電池自 1975 年開始量產問世後，由於技術不斷突破與環保

意識抬頭，太陽能電池的市場應用日漸普及，近五年來成長率皆超過 40%
以上，尤其在 2004 年更因德國實施新再生能源法，大幅放寬政府補助政

策，使得當年德國太陽能光電系統裝設達 366MW，並首度超過日本成為

全球最大裝設國，2005 年雖受上游原料供應短缺的限制太陽能電池成長率

仍有 45%，市場規模達到 1,818MW，2008 年太陽能電池持續成長達 85%
的成長率，將市場規模推升到 7,910MW。且受惠於各國政府的補助政策、

環保意識及京都議定書限制工業國家二氧化碳排氣量等因素，未來太陽能

電池產業仍可望維持高成長。 

               1999~2008 太陽能電池生產規模 

單位：MW；% 

 
資料來源：PHOTON International Marc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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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8 各國太陽能電池生產規模 
單位：MW 

年度 

國家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日本 80.00 128.60 171.22 251.07 363.91 594.10 824.30 922.20 932.00 1,269.00

歐洲 40.00 60.66 86.38 135.05 193.35 344.08 515.30 715.10 1,170.70 2,020.60

美國 60.80 74.97 100.32 120.60 103.02 141.48 154.80 173.60 273.10 431.50

其他 20.50 23.42 32.62 55.05 83.80 176.34 323.30 724.60 1,902.90 4,188.70

合計 201.30 287.65 390.54 561.77 744.08 1,256.00 1,817.70 2,535.50 4,278.60 7,909.80

每
年
生
產
規
模 

成長率 29.95 42.90 35.77 43.84 32.45 68.80 45.00 39.49 69.00 85.00

資料來源：PV NEWS；PHOTON International March,2009. 

 

目前全球太陽能電池市場仍以日本、歐洲及美國為主，以 2008 年之產

量而言，日本、歐洲及美國之產量合計即占全球產量之 47.04%。但值得注

意的是，上述地區以外之其他地區廠商所佔全球產量之比率已由 1999 年之

10%提升至 2006 年之 29%、 2007 年之 44.48%以及 2008 年之 52.96%。 

             2008 年各國家太陽產能比例 

 

 

 

 

 

 

 

 

 

 

 

 
資料來源：PHOTON International Marc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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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聯性 

太陽能的生產流程與台灣廠商分布如下： 

項目 上游 中游 下游 

產品 多晶矽材料 
(Poly Silicon) 

晶圓 
(Wafer) 

太陽能電池 
(Solar Cell) 

電池模組 
(Module) 

系統、零組件

生產 
流程 

由矽砂原料中

經過純化冶鍊

出太陽能矽 

將多晶矽材料

加工為晶圓片

將晶圓片透過清洗

、蝕刻、鍍膜、網

印和燒結等製程，

做成太陽電池片

把太陽能電池片 
組裝成一塊太陽 

能板 

結合轉換

器、連接器零

組件，把太陽

能板製作成

發電設備

生產 
廠商 

茂迪(轉投資

AE)、榮化 
、台聚、台塑 

綠能、中美晶

、合晶 

茂迪、益通、昱晶

、新日光、旺能、

茂矽、昇陽科、太

極(廣運轉投資) 

頂晶科 台達電、飛

瑞、崇越電

資料來源：今週刊第 630 期,2009 年 1 月 

(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 

太陽光發電蘊藏量達 2.6x108TWh/year，被視為對環境不造成污染的

永續能源。目前太陽光發電系統能源回收年數(Energy pay back time)已只

有 2~3 年，然而人們對設置太陽電池的意願依舊不是很高，其原因在於比

起被任意開採的傳統能源高的發電成本。為使太陽發電對傳統能源產生競

爭力，有必要將發電成本進一步降低。 

目前的太陽發電系統裡 cell 的成本佔了一半以上，所以降低 cell 製造

成本是降低發電成本最直接的方法。太陽電池的市場中目前最多的形態為

單晶或多晶 bulk Si 太陽電池，約佔了 9 成。此種太陽電池晶片厚度達

0.4mm，消費了很多矽原料，這在太陽光發電市場會造成矽晶短缺，進而

造成價格的上升。為解決此一問題，有必要在太陽光電市場開發矽原料消

費量少的切晶技術及薄膜太陽電池。 

             各種太陽能電池所佔百分比數量統計表 
單位：% 

結晶矽 非晶矽 
Poly Mono Ribbon-s

材料 
 

年度 c-Si c-Si a-Si heet c-si CdTe CIS 
合計

1999 42.1 40.8 12.3 4.1 0.5 0.2 100 

2000 48.2 37.4 9.6 4.3 0.3 0.2 100 

2001 50.2 34.6 8.9 5.6 0.5 0.2 100 

2002 51.6 36.4 6.4 4.6 0.7 0.2 100 

2003 57.2 32.2 4.5 4.5 1.1 0.6 100 

2004 54.7 36.2 4.4 3.3 1.1 0.4 100 

2005 52.3 38.3 4.7 2.9 1.6 0.2 100 

2006 46.5 43.4 4.7 2.6 2.7 0.2 100 

2007 45.2 42.2 5.2 2.2 4.7 0.5 100 

2008 47.7 38.3 5.1 1.5 6.4 1.0 100 
資料來源：PHOTON International Marc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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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晶矽太陽能電池發展方向 

目前單晶矽太陽能電池的電池效率為 15%～17%，多晶矽太陽能電

池則為 13%～15%，晶圓厚度為 200～350μm，其模組使用年限約為 20
年。依目前各國對太陽能電池發展之里程碑(Roadmap)，至 2006 年單晶

矽太陽能電池產品效率將提昇至 16%～18%，多晶矽則為 15%～17%。

至 2010 年希望效率提升至 20%，晶片厚度減至 156μm，使成本降至目

前的一半，而模組使用年限可望超過 30 年，到 2030 年轉換效率預期將

提升至 30%。目前各大廠為配合里程碑的進度積極投入新技術的開發，

主要發展方向為矽晶圓品質提升與厚度變薄、電池效率提升與成本降

低。因此以結晶矽太陽能電池的研發趨勢明確，故各廠紛紛使用高載子

壽命之薄晶片及提高轉換效率，以期減低成本，進而帶動整體太陽能電

池產業的成長。 

矽薄膜型太陽能電池發展方向 

矽薄膜太陽能電池可分為單接面的非晶矽及結合多晶矽的雙接面

或多接面薄膜太陽能電池，非晶矽材料缺陷密度高，所以即使開發已

30 年以上的歷史，但其安定後效率始終無法改善(<10%)。多晶矽材料

在潛力上雖可能達到單晶矽般的特性，但由於吸收係數低而使得薄膜狀

態無法將太陽能量全部吸收，以致效率無法有效提升。近年來陸續有研

究單位使用 a-Si/poly-Si 雙層接面之混合式太陽電池，此構造中是以 a-Si
吸收短波長光，而以 poly-Si 吸收長波長光，可有效吸收大範圍太陽光

譜，所以能減少損失。實際上日本 Sharp 與 Kaneka Co. 採用 a-Si/poly-Si
雙層接面之混合式太陽電池，已得到將近 14%之轉換效率，此外，世

界先進國家對薄膜型太陽能電池轉換效率亦已設立研發里程規劃圖，故

持續開發轉換效率更高的薄膜太陽能技術實為主要發展方向之一。 

新材料的開發 

由於太陽光蘊藏著無限能量是極具潛力的再生能源發電技術之

一，但目前發電成本仍高於傳統能源，現在大部份情況下仍須靠著政府

的補助政策，始能與其他能源競爭，因此不管是結晶矽或是薄膜型太陽

能電池，其產品的未來發展趨勢無非是在產品效率及成本上尋求突破，

以降低系統成本，擴大普及應用。 

目前球狀矽太陽能電池也是日系廠商如 Fujipream、Kyocera 的研發

重點，其在矽材料使用量僅為傳統結晶矽的五分之一左右，對減緩矽原

料短缺之情況有所幫助，但距量產化還有一段時間；另外，最近有機系

(高分子)太陽能電池，如色素增感(dye-sensitized)及奈米碳管等系統有相

當的進展，但在耐候性、效率等仍需更多的研究。此項產品最終目標應

該是著重在一般電子產品上，與矽晶材太陽能電池在市場上較不衝突。 

由於不同材料對太陽光譜的反應有不同的特性，除了結晶矽、薄膜

矽材料、III-V 族及 I-II-VI2、II-IV-V2 化合物半導體材料之外，能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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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全光譜反應的超高轉換效率新材料，或低成本易製造的有機複合材

料，皆有開發的空間，故尋找更具經濟效益新材料亦為目前太陽能電池

的發展方向之一。 

太陽能電池的種類 

矽晶
太陽能
電池

薄膜
太陽能
電池

  薄膜太陽能電池
材料不受限於矽

 矽晶太陽能電池
為目前主流，市
佔率八成。

 
資料來源：IBTS,2009 年 3 月 

(4)競爭情形 

雖然太陽能工業已發展多年，從前幾年原料的供不應求，到近年來原

料價降幅增加，但太陽能工業原料供不應求，瓶頸在於矽原料的供應，全

球只有少數幾家獨立太陽能晶片公司，而其中大部分都不是公開發行公

司，不願公開其生產狀況。許多公司像 Sharp、JFE、Shell Solar、Deutsch 
Solar，都是整合性公司，自行生產自己所需的晶片，有時他們也向其它

公司購買晶片。目前國外主要的太陽能晶片公司為 Amex、JFE、PCMP
及 Swiss Wafers 等，國內上市櫃公司則為中美矽晶、合晶及崇越等。由於

多晶矽晶片的製造價格低於單晶矽晶片，太陽能晶片逐漸由單晶矽趨向多

晶矽。因此在全球原料供應充足之情形下，如何得到足夠的原料去做出品

質優良且價格合理的晶片為目前最具競爭力之因素之一。 

即使矽晶型太陽能電池仍持續發展中，薄膜型太陽能電池也逐漸受到

重視，除了早年已投入該產業的 Sharp、Kaneka、MHI、EPV…等公司外，

台灣近年也陸續有廠商開始進入非晶矽太陽能的研究與發展，聯電轉投資

的聯相、富陽、鑫笙、大豐、威奈均為廣為人知的投資廠商。雖然薄膜型

太陽能電池具有低製造成本與大面積的優勢，並且能在弱光及高溫下較矽

晶型太陽能電池有較佳的表現，因此有越來越多系統商在大型太陽能電廠

中使用薄膜型太陽能電池，但是其轉換效率卻不及單晶與多晶矽，所以開

發較高轉換效率薄膜太陽能電池為目前各廠家的競爭優勢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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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所營業務之技術層次 

本公司擁有實力堅強的研發團隊，大部份研發成員擁有國內外碩博士學 
歷，且從事半導體及光電領域有多年相關經驗，尤其本公司之母公司尚志半

導體公司已投入矽晶片之生產 20 年以上，其產品品質長期受國內外客戶之

好評。未來，本公司亦將秉持以客戶的需求為研發導向、提昇品質及建立新

產線做為研發方針。 

(2)研究發展 

目前進行之研發計劃列示如下： 

多晶矽晶片薄化研究(180μm 以下) 

面板產業使用之矽鈀材開發 

非晶質矽薄膜型太陽能電池開發研究 

高轉換效能之太陽能晶片 

矽回收材料使用之研發 

大尺寸模組架設機械性質研究 

可透光式模組開發研究 

堆疊式微晶矽薄膜太陽能電池開發研究 

新世代(CIGS)薄膜太陽電池之研究開發 

(3)研究發展人員與其學經歷 

目前公司主要研究發展人員與學歷如下： 
單位：人 

96 年底 97 年底 98 年 3 月 31 日止年度 
學歷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碩 士 以 上 11 65 28 82 27 75 
大 專 6 35 5 15 7 19 
高 中 － － 1 3 2 6 
合 計 17 100.00 34 100.00 36 100.00

(4)最近五年度每年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年度 95 年度 96 年度 97 度 

研發費用 5,997 27,415 211,149(註) 

營業收入 2,012,647 5,042,005 8,788,993 

研發費用占營收比率 0.30% 0.54% 2.4% 
註：97 年度增加薄膜廠之研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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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近五年度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年度 研  發  成  果 
93 ●建廠中，故尚未投入開發。 

94 
●完成多晶矽晶錠之開發(Polysilicon Ingot)。 
●完成 325μm 多晶矽晶片之開發(325μm Wafer)。 

95 

●完成製程效率提升，將多晶矽晶錠單位生產數量由每批次

240KG 增加到 270KG。 
●完成 240μm 多晶矽晶片之開發(240μm Wafer)。 
●完成 200μm 多晶矽晶片之開發(200μm Wafer)。 

96 

●完成製程效率提升，減少切片損耗量提高單位生產率達 5% 
●完成 180μm 多晶矽晶片之開發(180μm Wafer)。 
●特殊控制方法，節省低阻參雜片之成本。 
●開發碎晶片之處理與再應用。 
● Wafer Saw 切削液回收，回收率達 70%。 

97 

●投入長晶爐產能提升計畫，產能可提升 35%。 
●低純度矽料運用與製程開發。 
●降低矽副料損耗研究，減少每瓦發電之矽料用量。 
●10 月產出第一片 G8.5 薄膜太陽能模組。 
●12 月產出初始效率 7.25%矽薄膜太陽能模組。 

98 ●3 月完成 5%與 10%穿透度 BIPV 太陽能模組開發。 
註：本公司自 93 年 6 月始設立。 

(四)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短期發展計畫 

行銷策略 

A.加強與國內外客戶的雙向合作以滿足客戶的需求，穩固並強化供需關係。 

B.有效配置資源，培養潛在客戶。 

生產政策 

持續擴充生產線，以提昇接單彈性，吸引量大質高型客戶。 

產品發展方向 

A.更快更好：提高材料使用率及客戶端良率。 

B.提高效率：提昇量產效率與良率。 

營運管理 

推動內部的稽核與控管，以確保公司政策確實執行，並藉以考核各部門之

經營績效。 

財務規畫 

妥善運用現金增資、銀行聯合貸款資金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等集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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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期發展計畫 

行銷策略 

A.考量客戶關係與公司發展，進行價值鏈再定位的佈局。 

B.以整體產業發展為基礎，進行新成長點的播種。 

生產政策 

加強品質管理，提供客戶高品質的產品。 

產品發展方向 

開發提高產品良率與材料多樣性的能力。 

營運管理 

厚植公司經營管理實力，以期永續經營。 

財務規畫 

因應公司發展，適時辦理籌資活動，以厚植產業發展實力。 

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服務)之銷售(提供)地區 
單位：新台幣仟元；% 

 
 

 

 

 

 

 

 

 

2.市場占有率 

太陽能電池一般係以其發電功率－瓦(W)為產量之統計單位，根據

Photon International 2009 年 3 月號之統計資料顯示，2007 年及 2008 年全世

界太陽能電池生產規模分別約為 4,279MW 及 7,910MW，本公司 2008 年及

2009 年的生產量為 100MW 及 189MW，佔該年度全球太陽能電池生產之佔

有率分別約為 6%及 5.8%，目前本公司年產能已增至 300MW，市場佔有率

將可明顯提升。 

96 年度 97 年度 年度 

銷售地區 金額 % 金額 % 

內    銷 3,382,261 67.08 5,000,465 56.89

亞 洲 1,308,619 25.95 3,215,049 36.58

歐 洲 90,056 1.79 428,449 4.88

大洋洲 185,278 3.67 11,374 0.13

其  他 75,791 1.51 133,656 1.52

外銷 

小 計 1,659,744 32.92 3,788,528 43.11

合     計 5,042,005 100.00 8,788,993 100.00


